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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封市医疗保障局文件
汴医保〔2023〕29号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
开封市定点医药机构职工基本医疗保险
门诊统筹医保支付方案（试行）

各县（区）分局，局属各单位，各相关定点医药机构：

为推动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门诊共济保障机制及定点零售药

店纳入职工门诊统筹工作顺利实施，根据《开封市职工基本医疗

保险门诊共济保障机制实施办法》（汴政办〔2022〕33 号）(以

下简称《实施办法》)和《河南省医疗保障局关于进一步做好定

点零售药店纳入门诊统筹管理的通知》（豫医保〔2023〕5 号），

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方案，具体如下:

一、基本原则

总额预算，按月预付，年终清算，结余共享，超支分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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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购药服务

（一）参保人员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后需到职工门诊统筹定

点零售药店购买医保目录内药品的，须通过电子处方流转平台将

处方流转至定点零售药店，凭本人有效身份凭证进行购药。定点

零售药店通过门诊统筹联网直接结算。国家、省、市在销售、使

用、管理等方面有专门规定的药品按照相关规定购药。

（二）参保人员凭定点医疗机构处方在门诊统筹定点零售药

店购买医保目录内药品发生的费用可由统筹基金按照《实施办法》

有关规定支付，执行与开具处方定点医疗机构相同的起付标准、

支付比例和最高支付限额等医保待遇政策，应由个人负担的部分，

可由个人账户或自费支付。门诊统筹定点零售药店提供的配送服

务费用不纳入医保支付范围。

（三）协议期内谈判药品、竞价药品、医保支付标准试点药

品，执行国家和我省统一制定的医保支付标准。

（四）门诊统筹定点零售药店可通过河南省医药采购平台

(以下简称药采平台)采购药品，可参与国家、省(含省级联盟)

集中带量采购，并分别参考药采平台价格和中选价格销售药品。

三、付费办法

（一）总额预算。定点零售药店职工门诊统筹基金与定点医

疗机构共用职工医保门诊统筹年度总额预算额度。

（二）月度预付。全市门诊统筹基金月总额预算额度=全市

门诊统筹基金年总额预算额度÷12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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职工门诊统筹定点医药机构月拨付额度=全市门诊统筹基金

月总额预算额度×(该定点医药机构职工门诊统筹基金实际发生

数÷当月全市职工门诊统筹基金实际发生数)。实际发生额小于

月拨付额度的据实拨付；实际发生额大于月拨付额度的按上述公

式结算。医保经办机构月度拨付时须扣除 5%的服务质量保证金。

（三）年终清算。年终结合总额预算额度和全市职工门诊统

筹基金实际发生数进行清算。若有结余，按比例分配给定点医药

机构;若超出总额预算额度，由定点医药机构按比例分担。

定点医药机构实际职工门诊统筹医保基金记账总金额与职

工医保门诊统筹年度总额预算额度的比值（以下简称“门诊统筹

基金使用率”）不超过 100%的，为基金结余；超过 100%的，为基

金超支。

1.门诊统筹基金使用率＜70%的，结余共享比例=0%；

2.70%≤门诊统筹基金使用率＜90%的，结余共享比例=[10%

－0.5×(90%－门诊统筹基金使用率)]×50%；

3.90%≤门诊统筹基金使用率＜100%的，结余共享比例=（1

－基金使用率）×50%；

基金结余时，结余共享金额=年度预算总额×结余留用比例

定点医疗机构医保基金拨付金额=该定点医药机构统筹基金

实际发生数×（结余共享金额÷定点医药机构实际医保基金记账

总金额+1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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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100%≤门诊统筹基金使用率≤110%时，定点医药机构医保

基金拨付金额=该定点医药机构统筹基金实际发生数×（0.7×全

市职工门诊统筹年度总额预算额度+全年职工门诊统筹基金实际

发生额×0.3）÷全年职工门诊统筹实际发生额。

5.门诊统筹基金使用率＞110%时，超支 10%以上部分医保基

金不分担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和经办管理。市、县 (区) 医保部门要加强

对职工医保门诊统筹医保付费改革的组织实施和监督管理工作，

及时解决实施过程中出现的困难和问题。医保经办机构要结合职

工医保门诊统筹改革，进一步完善服务协议内容,优化经办服务，

依托全国医保信息平台积极推进电子处方流转平台落地应用，加

强审核结算，规范协议管理和监测。

（二）医疗机构规范诊疗行为。各门诊统筹定点医疗机构要

认真执行协议约定和处方流转的有关规定、制度和要求，加强业

务人员政策培训，完善内部管理制度，因病施治，规范诊疗行为。

（三）零售药店加强履约守信。门诊统筹定点零售药店要严

格遵守医疗保障法律、法规、政策规定和定点协议约定，做好药

品配备，积极参加集采，按照公平、合理、诚实守信和质价相符

的原则制定价格，为参保群众提供适宜的药品服务。

（四）基金监管。市局相关部门、各县（区）分局要研究完

善相关监督管理办法，加快医保智能监管系统建设，建立完善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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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场景监控规则，实现参保人员购药全过程监管;持续推进信用

管理，强化定点零售药店自我约束，增强自律意识;大力打击欺

诈骗保行为，开展日常监管、智能审核和监控、飞行检查、专项

检查等多种方式，及时发现并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，情节严重

的移交司法机关，切实维护基金安全。

（五）做好宣传引导。准确解读并积极宣传定点零售药店纳

入门诊统筹管理的重要意义和相关医保政策，营造良好社会氛围，

加强对定点医药机构、参保人员和门诊统筹定点零售药店相关人

员的政策宣传培训，引导参保人员合理购药，确保政策平稳有序

实施。

2023 年 11 月 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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